关于吉林农业大学实验楼塔钟维修项目的招标公告
1.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
1.1 项目名称：吉林农业大学实验楼塔钟维修项目
1.2 服务地点：吉林农业大学实验楼
1.3服务内容及范围：详见清单。
1.4招标内容：清单内的全部内容。
1.5资金来源：自筹。
1.6服务质量要求：合格。
2.投标人资格要求
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22条规定的条件。
投标申请人须是在中国境内依法登记注册并仍有有效存续期的，具备相关经营范围资质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，并在人员、设备、资金等方面具备相应的服务或经营能力。
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3.招标文件的获取
3.1具备以上条件的单位请执营业执照、资质证书等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，单位介绍信及法人代表和报名者本人身份证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在国有资产管理处物资采购供应科领取招标文件。
3.2 领取招标文件时间: 2017年4月1日至4月7日（法定节假日除外），每日上午8时00分至11时00分，下午13时00分至16时00分。
3.3招标文件每套售价300元，售后不退。
4.投标文件的递交
4.1开标时间地点另行通知。
5.联系方式
业主单位：吉林农业大学
地    址：长春市新城大街2888号吉林农业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处
联 系 人：李老师；王老师      
联系电话：0431-84533256

